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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阀门厂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合同公告 
 

 

一、 合同概况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合同委托方：上海阀门厂股份有限公司；合同承包方：武汉海王

科技有限公司；合同项目名称：阀门试验台架建设工程建设总包合同；

合同签署日期为 2016 年 11 月 15 日（在上海阀门厂股份有限公司董

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）；合同签署地点：上海市；合同类型：工

程建设总包合同；合同金额：2,010 万元人民币（开口合同价款），

该项目预算总计投入不超过 8000万元人民币；工程周期总天数为 16

个月（不包含土建施工时间）；另外，合同条款中已对质量标准、验

收标准与方法、合同价款与支付、违约责任和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等

条款作出了明确的规定。 

合同承包方与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

关系，所以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一致通过《关于阀门试验台架建

设项目的议案》，且不需要经过股东大会批准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

公告编号：2016-033 

（三） 合同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阀门试验台架建设项目已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，不需要征得债

权人同意，不需要征得第三方同意。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或其授权

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，且由上海阀门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

通过之日起生效，无需其他审批手续。 

（四） 其他说明 

无 

二、 合同相对方的情况 

（一） 合同相对方基本情况 

合同相对方:武汉海王科技有限公司，注册地为武汉市，主要

办公地点为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 450号，法定代表人为翁震平，注

册资本为 5,700万人民币，营业执照号为 914201066953296531，

主营业务为设备设计、研制、安装与服务，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

为武汉第二船舶设计研究所、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。 

（二） 应说明的情况 

1、合同相对方与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

联关系。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

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。 

2、合同相对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并无业务往来发生。 

3、合同相对方的信用状况以及经营状况都表现良好，其主要

法人股东为国有企业，且具备由国家行政或行业主管部门所颁发的

相应证照及资质，因此综合判断合同相对方具备正常履行合约的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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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。 

三、 合同主要内容 

合同是以工程 EPC 总承包方式建设阀门试验台架一套及配套

钢架平台。包括从系统设计、设备采购及质量控制、安装建造、系

统热态调试及功能考核，包括完成项目所需的一整套技术设计（初

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）、采购、施工、质量保修及合格验收全过程

的总承包工程。 

四、 合同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1、该合同的签订对公司就产品检测以及试验的能力有着综合

性的提升。同时将对公司潜在市场的发展和公司品牌知名度等产生

积极的影响。 

2、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经营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公司不会因为

履行本合同内容与合同相对方形成依赖。 

3、合同的履行也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五、 合同履行风险提示 

公司将积极组织、协调以及有效管理好人力和物力两方面的资

源，从而保证合同内容的实施执行。但是在履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

因政策的调整改变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合同履行、调整

或终止的风险。 

六、 关于交易的其他内容 

无 

七、 备查文件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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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阀门试验台架建设工程建设总包合同 

特此公告 

上海阀门厂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年 11月 22日 


